
2024年度盐城市阜宁县板湖镇西崔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项目（财政补助）中标
候选人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E3209230002000034）

公示开始时间：2024-12-16 公示结束时间：2024-12-19

一、评标情况

2024年度盐城市阜宁县板湖镇西崔片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项目（财政补助）:

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中标候选人第 1 名： 甘肃利华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709.558020

万元，质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50天；

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中标候选人( 甘肃利华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姚亚丽; 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： 甘 1622020202100674;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

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： 甘水安 B20190000199

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中标候选人( 甘肃利华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招标文件要

求;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联系单位：江苏初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：朱霞 18921836087

三、其他

根据工程招标投标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该工程招标文件的规定，阜宁县板湖镇人

民政府的2024年度盐城市阜宁县板湖镇西崔片 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项目（财政补助）

的评标工作已经结束，评标结果已经确定。本项目采用合理低价法的评标办法，现将评标结

果 公示如下：

一、评标情况

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排名 中标候选人名称 投标总报价（元） 质量 工期/交货期

1 甘肃利华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17095580.20 合格 150

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项目负责人名称 相关证书名称及编号

1 甘肃利华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姚亚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甘

1622020202100674;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

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甘水安

B20190000199

3、中标候选人企业及项目负责人业绩、获奖、资格能力等信息

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企业及项目负责人业绩、获奖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

件



1 甘肃利华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高台县2021年罗城镇占补平衡项目三标段 中 标

价：17465604.88元 竣工时间：2022年10月15 响应 日

二、资格审查不通过及否决投标原因

序号 投标人单位名称 废标原因

1 陕西沣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提供的二级建造师证书（老证书） 无效。

三、报价修正 无

四、所有投标人技术标评分情况 无

五、所有投标人得分情况

序号 单位名称 投标报价（元） 不规范标书检查扣分 报价打分 合计

1 安徽祺祥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17095504.67 0 99.93 99.93

2 四川巨冠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17095572.94 0 99.93 99.93

3 江苏泰享建设有限公司 17095543.37 0 99.93 99.93

4 临沂市罗水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 17095491.22 0 99.93 99.93

5 江苏鑫慧达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 17095529.82 0 99.93 99.93

6 河南庆颖建筑工程有限

公司 17095567.34 0 99.93 99.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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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单位名称 投标报价（元） 不规范标书检查扣分 报价打分 合计

7 建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7095492.98 0 99.93 99.93

8 江苏诚邦建设有限公司 17095535.13 0 99.93 99.93

9 辽宁泽龙水利实业有限

责任公司 17095520.00 0 99.93 99.93

河南易事建设工程有限 10 17095502.01 0 99.93 99.93

11 内蒙古中胜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17095564.55 0 99.93 99.93

12 江苏乾祺建设有限公司 17095576.67 0 99.93 99.93

萍乡市水利水电建设有 13 17095549.50 0 99.93 99.93

14 甘肃利华水电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17095580.20 0 99.931 99.931

六、拟确定中标人

甘肃利华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七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必须公示内容

无

八、备注

本评标结果公示期：2024年12月16日至 2024年12月19日 。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

对上述评标结果有异 议的，应当在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或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异议和投诉一

体化接收处理平台

（http://221.231.4.242:7020/）提出。 公示期满对评标结果没有异议的，招标人将

发布中标公告并签发中标通知 书。



招标人: 阜宁县板湖镇人民政府 日期: 2024年12月16日

四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/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招  标  人： 阜宁县板湖镇人民政府

地  址： 阜宁县板湖镇府前街

联  系  人： 朱明慧

电  话： 15961925166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： 江苏初始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阜宁县澳门花苑29号楼101室

联  系  人： 朱霞

电  话： 18921836087

电  子  邮  件： 18921836087@163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[*签名处*]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[*盖章处*]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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